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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现代学院公文收发管理制度

为提高我院公文办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，实现公文办

理工作的制度化、规范化和科学化，根据上级规定，结合

我院实际，特制订本管理制度。

一、公文来源

学院来文主要分为四类：

一是来自山东省教育厅、济南教育局等上级有关部门

的所有内网文件、通知等；二是机要文件；三是电子邮件；

四是邮寄的纸质版文件和重要信函以及调研征询材料。

二、来文办理流程

（一）内网文件办理流程

山东省教育厅、济南教育局等上级相关部门下发的文

件、通知、函电等内网文件由党政办统一接收、登记，实

行专人负责，集中管理。办理程序如下：

1、签收

每天由办公室收文人员及时查看山东省教育厅、济南

教育局等上级部门下发的文件，对全部来文（纸质、电子）

进行签收、登记，收文登记应将公文标题、密级、发文机

关、收文日期、办理意见等情况逐项填写清楚（见附件 1）

并上传 OA 办公系统。

2、阅批

党政办主任及时阅看 OA 系统传送的文件、通知等，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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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教育厅、济南市教育局等部门下发的重要文件、通知，

签批后通过 OA 系统或纸质材料形式，报请常务副院长审批

（重要文件报董事长审批），人事财务相关的文件报董事

长和李泉慧院助审批；对于一般的文件和通知，党政办主

任可通过 OA 系统签批至有关部门落实。

3、签批

常务副院长（董事长、李泉慧院助）在审阅了省教育

厅、济南市教育局等上级部门的文件、通知后，根据内容

要求，通过 OA 系统或纸质材料经签批后，由党政办收文工

作人员分送有关部门落实处理，并做好签收登记。

4、催办

办公室收文文员对学院领导、党政办主任签批的重要

文件负责催办、督促。

5、保管、归档

对收取的上级部门文件和通知等，以及学院领导、党

政办主任签批的意见资料，做好归档和保管工作。

（二）邮寄文件办理流程

邮寄文件由安全处统一接收管理，安全处设置专人负

责接收全校信件。办理程序如下：

1、签收、登记

安全处建立邮寄外来文件收文登记表（见附件 2），

对每天的信件，按各部门、院系分开，并将各类信件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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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登记表上一一登记，2 天内转送相关部门（院系），不

可自行打开邮寄文件；假期由值班人员代收信件，并将包

裹、挂号信、快递在登记表上登记清楚，放入文件柜，重

要信件和通知应及时转送学院相关部门处理，其余信件在

开学后交于各部门院系。

2、交接

各部门（院系）设置专人负责接收外来邮件，并建立

外来文件收文登记表（见附件 3），并与安全处做好文件

的交接登记手续。

3、阅批

各部门、二级学院接收文件后，常规文件（上级下发

的纸质版红头文件、各类出版社邮寄的刊物等），直接处

理并存档；非常规性重要文件（院领导的挂号信、邀请函、

会议通知等），由所属部门的交接人第一时间向部门负责

人和分管院领导汇报后，根据领导批示具体落实工作。

4、归档

根据文件管理规定，及时将相关文件进行分类归档留

存。

5、特殊信函处理

凡是离退休院领导的信函由党政办代为签收后，报分

管院领导，由分管院领导联系；凡无人签收或离职人员的

信函由之前所在部门代为签收送达，需要回退的由所在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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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负责人签发意见后由收发室人员在邮局投递员签字后回

退给邮局投递员；未写明部门或无法确定属于哪个部门的

信函，在人事处工作群通知后两周内未领取的，由收发室

人员在邮局投递员签字后回退给邮局投递员。

（三）机要文件办理流程

机要文件由党政办统一领取收，实行专人负责，集中

管理。办理程序具体如下：

1、现场签收

接到机要室来电后，党政办专人三天内到历城区邮局

现场领取机要文件；

2、登记、阅批

建立机要文件领取登记表（附件 4），对接收的文件

进行登记，对常规性工作由党政办工作人员通知相关部门、

二级学院负责人登记收取和处置；对于非常规性工作由党

政办主任根据文件内容和性质提出拟办意见后，工作人员

转送相关单位分管领导，相关单位负责人接收后立即根据

文件要求进行办理。

3、归档

根据文件管理规定，及时将相关文件进行归档留存。

（四）电子邮件办理流程

邮件主要包括学院邮箱、各部门、二级学院的电子邮

箱，学院邮箱由党政办负责管理，各部门、二级学院要设



5

置专门人员管理本单位的电子邮箱，每天查阅并及时办理。

具体办理程序如下：

1、签收、登记

各部门由专人每天定时查阅本单位的电子邮箱，确保

新邮件及时签收并做好登记。

2、阅批

签收登记后，及时上报本部门负责人或分管领导，由

部门负责人或分管领导批示后，指定专人负责跟进、处理

文件内容。

3、归档

根据文件管理规定，及时将相关文件进行归档留存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所有来文要由专人负责查阅、签收、登记和保

管，注重收文规定的时效性，做到制度化、规范化。

（二）文件在转递过程中要做好交接手续，分清责任，

避免出现漏收、漏报、未及时处理落实相关工作现象，如

发生漏收或文件丢失等现象，查明原因后将按有关规定追

究责任。

（三）各部门承办的文件、资料要妥善保管，做好归

档，不得丢失。

（四）严格执行保密规定，不得将有密级的文件带至

家、宿舍和公共场所，也不得将文件转借其他人阅看。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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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未传达的文件不得向外泄露内容。

（五）文件和重要信函收取、运转不及时，造成工作

被动的和损失的，视情节轻重给予扣除相关单位和直接责

任人当月绩效分数或工资处分，造成严重后果的将给予行

政处理。

本规定自 2021 年 3 月 17 日起施行。

山东现代学院

2021 年 3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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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山东现代学院收文办理专用笺

来文单位 密级 收文字号

文件标题

收文登记时间

常务副院长拟办意见：

分管院领导批示意见：

承办部门办理结果

承办部门 收文时间

办理结果：

归档情况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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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山东现代学院邮寄外来文件收文登记表（交接单）

序

号

来

文

时

间

来文

单位

来文

名称

来文

收件

人

安全

处

签收

人

拟批示意见

（安全处负

责人)

转送

部门

（院

系）

转送

时间

交接人

及联系

方式

拟批示意见

（接收部门

负责人）

备

注

1

2

3

4

5

6

注：此交接单一式两份，安全处留存一份，接收部门留存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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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山东现代学院 （部门/院系）外来文件收文登记表（交接单）

序

号

来文时

间

来文单

位

来文名

称

来文收件

人

部门

签收人

签收时

间

拟批示意见

（部门负责

人）

交接人及联

系方式
备注

1

2

3

4

5

6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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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山东现代学院机要收发文登记表（交接单）

序

号

来文时

间

来文单

位

来文名

称

来文收件

人
签收人

拟批示意见

（党政办处负

责人)

转送部门

（院系）

转送时

间
交接人备注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
